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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设立“教师课间安全岗”，由值日教师负责，在学生课间和其他室外活动期间进行巡查，发现学生有追逐打闹或其他危险行为的，及时子以告诚、制止：当有突发事件时应在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，防止受伤学生受到进一步伤害，保护好学生。每年级每课间值勤教师在楼道巡视，发现学生有不安全行为，及时制止；在上下楼高峰期，到楼梯口监督、组织学生有序、快速上下楼，制止学生拥挤、打闹、推搡等不安全行为。有问题及时馈给班主任或值勤领导。值勤教师要保证按时到岗，临时有事要找人代替，不得有空岗现象。
2、红领巾监督岗，每课间分区域在学生课间活动期间巡逻。给同学温馨提示”慢慢走，不要跑〞上下楼梯靠在行〞等，尽量避免课问追逐打闹现象。及时将发现问题反馈德育处。
3、班主任在课间随时观察本班学生活动情况，发现学生有不安全行为，及时制止、教育。对屡教不改的学生，上报德育处，如果有必要则通知家长到校配合教育。
4、安办安全检查不定时检查，发现违纪情况，除批评教育外，还要按学校班级量化评比条件，进行扣分处理。
5、全体值周教师要严格履行职责，值勤考勤情况由值勤领认真做好记录汇总。

